
國立臺南大學 111 年度第 4 次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11年 12月 27日(星期二)上午 10點 00分 

開會地點: 線上視訊 

主    席：楊副校長文霖     記錄：李美瑩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單 

壹、 主席致詞：

111年度第 4次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開始，上次會議提案決議執行情形 

依決議事項執行，請參閱。 

貳、上次會議提案決議執行情形報告

提案 案  由 決議事項 執行情形 

一 擬增修本校母性健康保護計畫案。 

照案通過。 依計畫執行，並公告於環安

組網頁及臺南大學法規資

料庫。 

二 
擬增修本校人因性危害預防計畫

案。 

照案通過。 依計畫執行，並公告於環安

組網頁及臺南大學法規資

料庫。

三 
擬增修本校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

預防計畫案。

照案通過。 依計畫執行，並公告於環安

組網頁及臺南大學法規資

料庫。

四 

擬修訂本校總務處環安組內部控制

項目「實驗室安全衛生管理」作業

程序及控制重點案。 

修正通過。 本案於(111)年 12月 9 日

送「111 學年度第二次內部

控制小組會議」修正通過。

五 

擬修訂本校總務處環安組內部控制

項目「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控制重

點案。 

修正通過。 本案於(111)年 12月 9 日

送「111 學年度第二次內部

控制小組會議」修正通過。

六 

擬修訂本校總務處環安組內部控制

項目「實驗室廢棄物處理」控制重

點案。 

修正通過。 本案於(111)年 12月 9 日

送「111 學年度第二次內部

控制小組會議」修正通過。

七 

擬修訂本校總務處環安組內部控制

項目「實驗室災害通報處理」作業

程序及控制重點案。 

修正通過。 本案於(111)年 12月 9 日

送「111 學年度第二次內部

控制小組會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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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擬增修本校職業災害、虛驚事故、

影響身心事件事故調查及處理辦法

案。 

修正通過。 依辦法執行，並公告於本組

網頁及臺南大學法規資料

庫。 

九 
擬修訂本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計畫

案。 

修正通過。 依計畫執行，並公告於本組

網頁及臺南大學法規資料

庫。 

參、 業務報告 

一、環安組業務報告 

 (一)校園職業安全衛生業務  

     1.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1) 10月 12日下午 2:00-5:00辦理危害通識教育訓練，以 GHS標示及危害通識、化學品

評估及分級管理、呼吸防護計畫、鋼瓶使用安全注意事項之主題，共計 36人。 

(2) 10月 19日辦理新生實驗場所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補測驗。 

(3) 11月 4日辦理教職員工新進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環安組辦理 1小時，2小時個人

至職業安全衛生數位學習平台完成 2小時)，共計 1位。 

(4) 11月 4日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辦理「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

心與教育部南區大專校院安衛自主互助聯盟締結安全伙伴關係計畫」高階主管自主管

理座談會，由丁慧如組長參加。 

(5) 11月 10-11日教育部辦理「111年度全國大專校院環境安全衛生主管聯席會議」，由

丁慧如組長參加，並接受校園職安衛管理之管理效期授證。 

     2.採購管理： 

      (1)採購管理：實驗室用品(含化學品)採購安全衛生管理作業。 

  3.作業環境監測：  

(1) 辦理工作場所作業環境監測計劃書擬訂及修正事宜。 

(2) 辦理府城、榮譽校區實驗室化學品及文薈樓工作場所環境監測、計畫書及報告書上傳

申報等作業。      

     4.職業災害調查報告： 

(1) 校園內職災件數：本季 0件。 

(2) 交通事故數：本季 0件。 

   5.承攬商安全衛生管理： 

(1) 校園清潔/宿舍清潔廠商安全衛生宣導。 

(2) 校內駐點廠商作業/施工工程不定期巡檢，提醒職業安全衛生相關規定。 

     6.化學品管理：  

2



       11月 22日進行「甲類先驅化學品-甲胺、氫碘酸」校內申請作業。 

     7.其他有關環境安全衛生相關事項： 

(1) 彙整暑假實驗室查核報告，無缺失實驗室共 25間、缺失改善完成共 27間，1間缺失改

善待追蹤，1間無查核實驗室(無作實驗)。 

(2) 10月 11日進行 IACUC109001申請案巡檢作業；陪同獸醫師巡檢動物飼養環境暨計畫核

定後之監督查核作業。 

(3) 10月 21日至 11月 25日辦理「111年度生物安全申請案」及「111年度實驗動物申請

案」申請作業。 

(4) 10月 26日協助辦理 111年度教職員工在職健康檢查(含特殊健檢)。 

(5) 10月 26日辦理府城校區、榮譽校區、大同國小局部排氣裝置、化學抽氣櫃及抽氣式藥

品櫃定期檢查。 

(6) 10月 27日、12月 8日協助衛保組辦理職醫臨場健康諮詢業務。 

(7) 教育部大專校院校園環境管理現況調查與執行成效審查結果「通過」。 

(8) 府城校區、榮譽校區廢液儲存室及普通生物實驗室末端抽氣設備活性碳過濾裝置更換。 

(9) 與營繕組會勘 AZ201教室、C107水生植物逆境生理實驗室、ZC203-2研究室、A206機

體光學與奈米光電實驗室新增設備，提供安全衛生注意事項。 

(10) 榮譽校區 E棟頂樓風車馬達(含過濾箱)改善遷移，共 3台。 

(11) 辦理府城校區、榮譽校區廢液儲存室及實驗室揮發性氣體偵測器校正及耗材更換作業。 

(12) 辦理 111年本校實驗場所安全衛生競賽，獲獎名單：A組無線行動網路與智慧應用實

驗室梁家銘老師指導，獲得參加獎 1,000元；B組精密儀器室張原謀老師指導，榮獲優

良實驗場所第一名 5,000元、微生物生技產品開發實驗室張德生老師指導，榮獲優良

實驗場所第二名 3,000元，12月 20日下午 4時辦理優良實驗場所安全衛生觀摩活動。  

  環安組補充說明： 

  本校實驗場所安全衛生競賽辦理至今年為止，不再辦理競賽，將競賽獎金調整為協助實驗室設備 

  改善。 

  (二)校園環境保護業務 

       1.室內空氣品質業務：府城及榮譽校區圖書館室內空氣品質監測系統異常狀況處理及定期 

         巡查檢驗作業。 

       2.飲用水質檢測業務：本校 111年第四季作業(每季 18台)。 

       3.委託佳美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送「國立臺南大學七股校區施工期間環境監測」之 

 111年第 3季（第 56期，111年 8月至 111年 10月）施工期間環境監測報告書光碟， 

已於 111年 11月 15日(南大總字第 1110020667號)函南市環保局。 

 4.111年 10月辦理事業廢棄物(廢液及廢棄藥品)清運及清除，合計 1.69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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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1年度七股校區施工期間環境監測」承攬廠商提送第 4季環境監測計畫行程，12月   

  5日由本組郭管理師瑞欽會同查看採樣。 

 6.辦理府城校區公共區域(球場等)環境清淨宣導看板製作張貼。 

 7.持續對校內各單位宣導「學校減少使用免洗餐具及包裝飲用水作業指引」及目前配套  

  措施。 

    8.建置各單位「減少使用免洗餐具及包裝飲用水執行情形」可即時回報之網頁表單。 

    9.11月 11日出席衛保組「111學年度餐廳衛生輔導」，提供餐廳廚餘、廢食用油回收 

       申報紀錄。 

    10.府城校區資收場修繕 EPOXY地坪工程並施作洩水導引槽於 12月 11日已完工，避免 

       雨天積水倒灌。 

  (三)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管理 
1. 本校毒性及化學物質採購申請案 

(府城校區) 

申請項目 毒化物名稱 請購數量及濃度(%) 列管編號 販賣廠商 

請購

(1111206) 

二甲基甲醯胺 500mL/98% 09801 友和貿易 

請購

(1111206) 

甲醯胺 500mL/99.8% 09802 友和貿易 

(榮譽校區) 

申請項目 毒化物名稱 請購數量及濃度(%) 列管編號 販賣廠商 

請購

(1111103) 

乙睛 1.6L/99% 10501 友和貿易 

請購

(1111206) 

乙睛 1.6L/99% 10501 友和貿易 

2. 於 111年 11月 17日(四)出席參加年度南區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聯防組織會議。 

3. 教育部來函(臺教資(六)字第 1112704715號)瞭解本校適用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之  

  法定事項辦理情形，於 111年 12月 5日(星期一)前線上填報完成。 

4. 環保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製作「大專校院毒化災防制數位教材」已置於本組網頁--毒性 

  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毒化災防制線上教材。 

二、衛保組業務報告 

 (一)職場健康維護 

1.依據本校健康促進學校計畫，10月份為健康飲食推廣月，系列活動如下： 

 (1)自 10月 1日起，張貼健康飲食相關系列海報進行宣導。 

 (2)以「蔬食低碳愛地球」主題，結合環安組環保題材與餐廳業者水煮料理，辦理 2梯次「 

    週三健康蔬食日」活動，佐以宣導海報與單張，不定時傳遞健康飲食網路訊息，強化健康 

    飲食知能，活動人數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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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第 1梯次：10月 19日至 11月 26日，共 109位師生參加。 

B.第 2梯次：11月 23日至 12月 21日，共 90位師生參加。 

 2.10月 26日辦理「111年度教職員工健康檢查」，共 128位師長同仁報名參檢，其中 6位 

   異常者，已通知進行後續追蹤檢查。 

 3.10月 27日辦理「職醫臨場健康服務與健康諮詢」，共 5位同仁參加。 

 4.10月 31日配合總務處民防訓練，辦理教職員工「CPR暨 AED操作」教育訓練。 

 5.11月 11日辦理健康講座：「聽醫師淺談睡眠問題」，共 42位師生參加。 

 6.11月 23日辦理健康講座：「由健檢報告談日常生活保健」，共 56位師生參加。 

 7.12月 1日配合世界愛滋日，張貼「愛滋自我篩檢」宣導海報進行防治宣導。 

 8.12月 8日辦理「職醫臨場健康服務與健康諮詢」，共 5位同仁參加。 

 (二)傳染病防治 

 1.登革熱防治：本組持續以 e-mail及網頁公告「登革熱防治」相關衛教宣導。 

 2.肺結核防治：本組於 12月 12日辦理「肺結核防治」講座，共計 39人參加。 

 3.COVID-19防治：截至 11月 30日，本校確診總人數為 934人、密切接觸者 809人、自主 

   應變者 103人。期間依疫況與中央防疫政策，滾動式修正校園防疫措施，並持續推動防 

疫作為。 

 4.防疫物資領(借)用管理：本組持續進行防疫物資領(借)用管理，包含體溫計與酒精活動 

   借用、境外生居家檢疫防疫物資領用、各單位與防疫站酒精領用等。 

     5.快篩劑領用管理：目前教育部核發之快篩劑，開放密切接觸者(同住者)、發燒、呼吸道 

       症狀、與確診者未戴口罩接觸 15分鐘以上者領取，由本組進行領用與管控，並每月回 

       報結餘量。本校快篩劑結餘量，截至 11月 30日止，尚餘 6,707劑。 

衛保組補充報告：AED放置位置：(府城校區)忠孝堂外面、A棟入口處；(榮譽校區)雅音樓 1F、 

                文薈樓 1F飲水機旁、衛保組走道、中山館 1台、懷遠齋 1台。 

主席補充： 

1. 為考量 AED 教育訓練普及，請各院、各處(教務處、總務處、學務處)召集單位同仁，邀請衛保

組操作教學。 

2.將 AED操作、緊急沖淋裝置演練納入明年度實驗場所緊急應變計畫。 

肆、提案討論 

國立臺南大學 111年第 4次「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 

提案表 

項次 提案事項 
提案 

單位 
頁數 

一 擬修訂本校 112年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案。 
總務處 

環安組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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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擬增修本校安全衛生變更管理辦法案。 

總務處 

環安組 6 

三 擬增修本校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計畫案。 
總務處 

環安組 7 

 

提案一                                               提案單位：總務處環安組 

案由：擬修訂本校 112年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案。 

說明：一、依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12-1條，雇主應依其事業單位之規模、性質，訂定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二、檢附本校 112年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如附件一(P.1-P.8)。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總務處環安組 

案由：擬增修本校安全衛生變更管理辦法案。 

說明：一、依據臺教資(六)字第 1112703269N號函辦理。 

      二、新增附件一變更作業安全評估申請表及查核表，如附件二(P.9-P.13)。 

決議：照案通過；研究室內如有作實驗，需作變更管理，由環安組輔導，列入實驗室管理。 

 

「國立臺南大學安全衛生變更管理辦法」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內容 現行內容 修正說明 

第一條 目的： 

為降低設施、設備、製程、物料、

技術等之變更所起之潛在危害風

險，評估變更風險，有效採取控

制，將風險降低至可接受範圍， 

進而保護校內教職員工與學生的 

安全、健康，特訂定本辦法。 

第一條 目的： 

為降低設施、設備、製程、物料、

技術．．．．．．等之變更所起

之潛在危害風險，進而保護校內

工作者(如：教職、員工與學生 )

安全、健康 及設備損失 ，特訂定

本辦法 由各單位依循辦理。 

1. 新增評估變更之 

風險，有效採取

控制，將風險降

低至可接受之範

圍。 

2. 保護對象調整為

教職員工。 

3. 酌作文字修正。 

第三條名詞定義： 

七、儀器設備：係指實驗過程中所 

    需之裝置之本體及其配件。例 

    如：塔槽、熱交換器、轉動機                  

    械、儀錶、警報裝置、分析儀 

    器、程序控制軟硬體、安全閥     

第三條名詞定義： 

七、儀器設備：係指實驗過程中所 

    需之裝置之本體及其配件。例 

    如：塔槽、熱交換器、轉動機                   

    械、儀錶、警報裝置、分析 

    儀器、程序控制軟硬體、公 

刪除公用設備、走

道、平台，非為實驗

室儀器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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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聯鎖系統、氣體監測器等。 
 

    用設備、走道、平台、安全閥 

    及聯鎖系統、氣體監測器等。 

二、作業說明 

(一)變更申請 

   由變更單位主管提出變更申請   

   ，填具變更作業安全評估申請 

   表及查核表 (附件一)並做初步 

   評估後，轉送受理單位進行變更 

   審核。 

二、作業說明 

(一)變更申請 

   由變更單位主管提出變更申請 

   ，並做初步評估後，轉送受理 

   單位進行變更審核。 

新增附件一變更作

業安全評估申請表

及查核表。 

 

 

 

提案三                                             提案單位：總務處環安組 

案由：擬增修本校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計畫案。 

說明：一、依據勞動部頒布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指引，新增附件 4本校工作場所檢點紀錄表，

由物理環境、工作場所設計、適性配工、工作設計 4個方面，進行預防與改善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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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正後全條文，如附件三(P.14–P.29)。 

決議：修正通過，先以總務處各組試執行，如需修正再送委員會提案修正，再推動到各單位；預防 

職場不法侵害行為宣導單-主管層級改以全校性會議宣導。 

「國立臺南大學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計畫」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內容 現行內容 修正說明 

一、目的： 

    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2

項第3款規定，為預防工作者因執行

職務，於工作場所遭受雇主、主管、

同事、服務對象或其他第三方之不

法侵害之行為造成身體或精神傷

害，所採取預防及處理措施，特訂

定本計畫。 

一、目的： 

    為符合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

2項第3款規定，且為避免工作者因執

行職務所遭遇的內部及外部職場暴

力事件，特訂定本計畫。 

1. 酌作文字修正。

2. 本計畫目的為預

防工作者因執行

職務遭受不法侵

害，採取預防及處

理措施。

二、定義：  

(一)職場暴力：工作者在工作相

關的環境中遭受虐待、威脅

或攻擊，以致於明顯或隱含

地對其安全或健康構成挑戰

的事件。  

二、本計畫用詞定義如下：  

(一)職場暴力：工作者在與工作相

關的環境中遭受虐待、威脅或

攻擊，以致於明顯或隱含地對

其安全或健康構成挑戰的事

件，其來源又分為內部暴力及

外部暴力。

酌作文字修正。 

四、本校各級之權責如下：  

(三)工作場所負責人：

1.擔任職場暴力預防及處置小組

成員。

2.接受相關職場暴力預防教育訓

練。

3.執行強化工作場所的規劃。

4.提供所屬工作者必要保護措施。 

四、本校各級之權責如下：  

(三)工作場所負責人：

1.擔任職場暴力預防及處置小組成

員。

2.配合填寫職場不法侵害預防之危

害辨識及風險評估表、預防職場

不法侵害行為宣導單－主管層

級。

3.配合接受相關職場暴力預防教育

訓練。

4.配合措施之 執行 並 強化工作場

所的規劃。

5. 提供所屬工作者必要保護措施。

1. 職場不法侵害預

防之危害辨識及

風險評估表由工

作者填寫。

2. 刪除填寫預防職

場不法侵害行為

宣導單－主管層

級，改以全校性會

議宣導。

3. 酌作文字修正。

4. 項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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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職醫及職護： 

 1.擔任職場暴力預防及處置小組 

   成員。 

 2.辦理相關教育訓練課程（如：心 

   理諮商及情緒管理）。 

3. 輔導受害者心理健康並給予諮 

詢，提出相關健康指導、工作調

整或更換等身心健康保護措施 

   之適性評估與建議必要時轉借 

   外部心理輔導管道。 

(四)職醫及職護： 

 1.擔任職場暴力預防及處置小組成 

   員。 

 2.負責辦理相關教育訓練課程講師   

 （如心理諮商及情緒管理）。 

3. 輔導受害者心理健康並給予諮 

詢，提出相關健康指導、工作調

整或更換等身心健康保護措施 

   之適性評估與建議必要時轉借外 

   部心理輔導管道。 

酌作文字修正。 

(六)環安組、校安中心： 

 1.擔任職場暴力預防及處置小組 

   成員。 

 2.辦理相關教育訓練課程（如： 

   辨識職場潛在危害及處理技巧 

   等）。 

3. 公開宣示校內禁止工作場所職

場暴力之書面聲明並張貼至公

佈欄。 

4. 統籌 彙整各單位填寫之職場  

不法侵害預防 評估資料。 

5.負責強化工作場所的規劃策略   

   。 

 6.規劃必要之保護措施。 

(六)環安組、校安中心： 

 1.擔任職場暴力預防及處置小組成 

  員。 

 2.負責 辦理相關教育訓練課程（如 

   辨識職場潛在危害及處理技巧 

   等）。 

3. 公開宣示校內禁止工作場所職場 

暴力之書面聲明並張貼至公佈

欄。 

4. 辨識、評估、彙整各單位填寫之

職場不法侵害預防 之危害辨識

及風險評估表。 

  5.負責強化工作場所的規劃策略。 

  6.規劃必要之保護措施。 

1.由工作者評估職場      

  不法侵害預防之危 

  害辨識及風險評估 

  表、工作場所檢點 

  紀錄表，環安組作 

  統籌彙整業務。 

2.酌作文字修正。 

(七)工作者： 

1.填寫職場不法侵害預防之危害 

   辨識及風險評估表、工作場所 

   檢點紀錄表。 

  2.接受相關職場暴力預防相關教 

    育訓練。 

  3.參與計畫執行。 

(七)工作者： 

  1.配合 填寫職場不法侵害預防之 

   危害辨識及風險評估表。 

  2.配合 接受相關職場暴力預防相 
    關教育訓練。 
  3.配合參與計畫執行。 

1.新增附件 4工作場 

  所檢點紀錄表。 

2.酌作文字修正。 

五、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措 

    施執行流程︰ 

由校長向校內所有工作者及向社會

大眾公開宣示應於工作場所張貼公

告「校內禁止工作場所職場暴力之

五、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措施 

   執行流程︰ 

由校長向校內所有工作者及向社會

大眾公開宣示應於工作場所張貼公

告「校內禁止工作場所職場暴力之書

1. 附件編號調整，原

附件 6調整為附

件 2預防職場不

法侵害行為宣導

單-主管層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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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聲明」並張貼至公佈欄(附件

1)，預防職場不法侵害行為宣導單-

主管層級以全校性會議宣導(附件

2)。 

面聲明」並張貼至公佈欄(附件1)。 2. 新增預防職場不

法侵害行為宣導

單-主管層級以全

校性會議宣導(附

件 2)。 

(二)作業流程分析、辨識及評估危  
    害： 

1. 各單位自行分析工作相關

作業之內容及流程。例如：辦

公室行政工作：文書處理、電

話溝通、開會討論等作業；突

發事件處理：校園意外處理、

災害事故處置。 

2. 評估潛在風險辨識與判定，

即確認執行職務時可能遭受

當職場暴力的危害因子，例

如：無法即時解決服務對象的

需求、意見溝通不良、單獨作

業或較隱密的空間開會、在傍

晚及夜間工作。 

3.評估危害： 

 採用職場不法侵害預防之危害辨 

 識及風險評估表（附件 3）進行風 

 險評估： 

(二) 辨識及評估危害： 

1. 辨識高風險族群：針對校內保全

人員、體力勞動者、學生、行

政人員等。 

2. 辨識具高風險族群特質：針對校

內夜班、輪班、長工時、高工

作負荷、缺乏保障之職務、或

職場正義感較低工作場所。 

  3.評估危害： 

   採用職場不法侵害預防之危害辨 

   識及風險評估表（附件 2）進行 

   風險評估： 

 

1. 新增作業流程分 

析，各單位自行分

析工作相關內容

及流程、潛在風險

辨識與判定，非只

針對高風險族群

辨識、評估危害。 

2. 附件編號調整，   

   原附件 2調整為 

   附件 3職場不法    

   侵害預防之危害 

   辨識及風險評估 

   表。 

(三) 預防與改善控制措施：填寫

工作場所檢點紀錄表(附件 4   

     )，參考強化工作場所的規劃 

    措施(附件 5)。 

1.適當配置工作場所：「物理環境」 

 方面及「工作場所設計」方面。 

(1)保持室內、室外照明良好，各區  

  域視野清晰，特別是夜間出入口    

  、停車場及貯藏室。 

(2)保持空間內適當溫度、濕度及通  

  風良好；消除異味。 

(3)安裝監視器或警報系統，如：警 

(三)適當配置作業場所： 

將學校內常發生的暴力類型與工

作位置，強化相關措施，列舉出經 

   常採行措施如附件 3。 

(四) 依工作適性適當調整人力 或提

供必要保護措施： 

校內如評估結果仍無法避免具有

下列職務或作業流程時，應依工作

適性調整人力(如聘用足夠保全人

員在旁支援)或提供相關防衛性工

具（如口哨、警棍等）： 

1. 面對大量群眾，尤其是服務對象   

1. 依據執行職務遭

受不法侵害預防

指引，新增附件4

工作場所檢點紀

錄表，由物理環

境、工作場所設

計、適性配工、工

作設計4個方面進

行預防與改善控

制措施，並參考強

化工作場所的規

畫措施(附件5)。 

2. 附件編號調整，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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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鈴系統、緊急按鈕、監視器或無   

  線電話通訊等裝置，並定期維護 

  及測試。 
2.依工作適性適當調整人力：「適性

配工」方面與「工作設計」方面。 

 (1)人力配置不足或資格不符，都 

   可能導致不法侵害事件發生或 

   惡化。 

 (2)有特定需求作業或新進人員應    

   加強訓練，並採輪值方式。 

 (3)減少員工及服務對象於互動過    

   程之衝突。 

 (4)允許適度的勞工自治，保有充     

   分時間對話、分享資訊及解決 

   問題。 

 (5)提供員工協助方案。 

3.辦理危害預防及溝通技巧訓練 

(1) 介紹職場工作環境特色、管理 

    政策及申訴、通報管道。 

(2) 提供資訊以認識不同樣態、身   

    體及精神的職場不法侵害、增 

    進辨識潛在不法侵害情境之 

    技巧，及降低職場不法侵害案 

    例。 

(3) 提供有關性別、文化多樣性及 

    反歧視之資訊，以提高對相關    

    議題的敏感度。 

(4) 授與人際關係及溝通技巧，  

    以預防或緩解潛在職場不法 

    侵害情境。 

(5)識別職場潛在危害及處理之技     

   巧。 

是弱勢族群或有精神障礙者。 

  2.需要單獨進行作業活動。 

  3.在傍晚及夜間之工作。 

4.需要處理金錢交易工作。 

5.執行保護性業務工作。 

6.執行校內工作者人事調動告知   

  作業時。 

7.執行校內工作者人事終止聘雇 

  告知作業時。 

 

附件3調整為附件

5強化工作場所的

規劃措施。 

3. 將原(三)、(四)

併入(三)預防與

改善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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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立事件處理程序：

1.制定職場不法侵害通報及處置

表（附件 6）並設立通報單位（

學務處、環安組）。

2. 宣導至所有工作者均清楚通報

事件之程序及 方法。

3. 學校建立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

害預防推動流程（附件 7）。
4. 建立職場暴力處理小組，由人

事室人員、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人員、職護、校安人員、職醫

及教職員工代表組成，負責執

行控制暴力的策略及處理職場

暴力案件並填寫職場不法侵害

通報及處置表。執行職務遭受

不法侵害會議召集人由校長指

示。其成員必須熟悉學校內部

對暴力事件發生時之應變方法

與步驟，並視情況及時報警，

以應對突發事件。

(五 )建立事件處理程序：

1.制定職場不法侵害通報及處置表

（如 附件 4）並設立通報單位（人 
事室、學務處、環安組）。

2.宣導至所有工作者均清楚通報方

法。

3.學校建立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

預防推動流程（如 附件 5）。
4.建立職場暴力處理小組，由人事

室人員、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

員、職護、教官室、職醫及教職

員工代表組成，負責執行控制暴

力的策略及處理職場暴力案件並

填寫職場不法侵害通報及處置

表。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會議

召集人由校長指示。其成員必須

熟悉學校內部對暴力事件發生時

之應變方法與步驟，並視情況及

時報警，以應對突發事件。

1. 項次變更。

2. 參考附件 1書面

聲明職場暴力申

訴管道：校安中

心、環安組，故刪

除人事室。

3. 教官室修正為校

安人員。

4. 文字酌作修正。

5. 附件編號調整，原

附件 4調整為附

件 6職場不法侵

害通報及處置

表、原附件 5 調整

為附件 7 執行職

務遭受不法侵害

預防推動流程。

(五)職場暴力之管理： (六 )職場暴力之管理： 項次變更。 

(六)執行成效之評估及改善： (七 )執行成效之評估及改善： 項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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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 上午 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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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度第 4次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 

出席紀錄 
 

會議時間：111年 12月 27日（星期二）上午 10點 00分 

會議地點：採線上視訊會議 

主 席：楊副校長文霖                                記錄：李美瑩 

出席人員： 

丁慧如委員兼執行秘書、姜麗娟委員、侯志正委員(請假)、陳樹屏委員、邱敏捷

委員、陳榮銘委員、鄒慧英委員(請假)、張家欽委員(黃千芬校聘秘書代理)、白

富升委員、林玫君委員(張馨云校聘秘書代理)、林懿貞委員(請假)、李珮玲委 

員、林建宏委員、程台生委員(請假)、陳建發委員、楊素姿委員(請假)、賴炯明

委員(羅豐州校安人員代理)、許旭欽委員、蔡雅芳委員、徐雅文委員、鄭美英委

員、陳姿霖委員、李芳儀委員、郭瑞欽委員、蔡東樺委員、呂季樺委員、丁文惠

委員、劉倍佐同學(學生代表)。  

 




